
  合同合同

编号： 11N01028748X20251206 

   

采购单位（甲方）： 博乐市顾里木图街道办事处 

服务单位（乙方）： 博乐市博建花房绿化管理服务中心 

  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等法律法规规定，并严格遵循 博乐市 国家机关、事
业单位及（或）团体组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点服务全疆一张网（服务市场）-供应商在线征集（2021年第一批类目）-博乐市博建花房绿化管理

服务中心的框架协议 采购项目招标文件、投标文件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点服务全疆一张网（服务市场）-供应商在线征集（2021年第一批类

目）-博乐市博建花房绿化管理服务中心的框架协议 服务协议，就甲方委托乙方提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点服务全疆一张网（服务市场）-供应

商在线征集（2021年第一批类目）-博乐市博建花房绿化管理服务中心的框架协议 服务事宜，双方经协商一致，签订本合同，以资共同遵
守。

一、服务项目、价格一、服务项目、价格    

金额单位：元

 

序
号

采购计划文号 商品名称 品牌 型号 配置要求

采
购
数
量

单
位

成交
单价

小计

1 [2025]50号
房屋内外维修 内
墙 外墙及附属设

施维护
- - 品牌: 1 项

6500.0
0 6500.00

合同总价（元） 6500.00

合同总价（大写） 陆仟伍佰元整

 

二、付款方式二、付款方式

 

 
序号 采购计划文号 采购目录 数量 预算资金 资金来源性质 资金支付方式

1 [2025]50号 房屋修缮 1 6500.00 其他收入资金 授权支付

 

三、服务条款三、服务条款

  1、本工程乙方负责采购供应的材料、设备，应为符合要求的合格产品，并及时供应到现场，甲方应办理验收手续。如乙
方供应的材料、设备发生质量问题或规格差异，甲方应及时向乙方书面提出，乙方仍表示使用的，由此造成工程损失的，

责任由乙方承担。乙方供应的材料抵现场后，经甲方验收，由甲方负责保管，由于保管不当造成的损失，由甲方负责赔

偿。

2、乙方对甲方采购的材料、设备，均应用于本工程，非经甲方同意，不得挪作他用。如了方违反此规定，应按挪用材料、
设备价款的双倍补偿给甲方。

3、乙方供应的材料、设备，如不符合质量要求或规格有差异，应禁止使用。如已使用，对工程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负责。如
乙方提供的材料、设备系为伪劣商品，应按材料、设备价款的双倍补偿给甲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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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验收

1、工程竣工后由甲方验收，确保电路正常使用，电表读数正常准确。

2、乙方提供的材料、设备质量不合格而影响工程质量，其返工费由乙方承担，工期顺延。

五、违约责任

1、由于甲方原因导致延期开工或中途停工，甲方应补偿乙方因停工、窝工所造成的损失，每逾期一天，支付1000元违约
金。

2、由于乙方原因逾期竣工的，每逾期一天，乙方按”方已付款的1%向方支付违约金

六、纠纷处理方式

双方如对台同执行发生争议，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，如协商无效的，可以提交“提起诉讼

七、合同的变更和解除

合同经双方签字生效后，双方必须严格遵守，本合同一式肆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贰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     

   

甲方（公章）： 乙方（公章）：

       

法定（授权）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法定（授权）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       

地址： 地址：

       

电话： 电话：

       

开户银行： 开户银行： 新疆博乐农商银行青得里大街支行 
       

账号： 账号： 835010612010107741313 
       

签订日期： 签订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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